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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針對兒少高收視電視節目中的食品廣告進行分析，以瞭解廣告食品的營養特性，

並檢視廣告食品營養特性的分佈與頻道類型、節目類型、播出時段及獎賞訴求變項的關連。以4-14

歲族群的電視收視率調查為取樣依據，取2012年第4季至2013年第2季每季第3週，收視率排名前

40名節目中的食品廣告為樣本。共取得113小時節目，1279則食品廣告。廣告食品營養分析包括

食品類別及高脂、高鹽或高糖(High in Fat, Salt or Sugar [HFSS])食品。以χ2
-test考驗HFSS食品分

佈與各變項間的關連。結果發現：食品廣告中出現較多的食品類別為「澱粉油炸類零食」、「茶

/咖啡」及「速食餐廳/餐點」，有55.4%的廣告食品屬於HFSS食品。HFSS食品的分佈與廣告播出

的節目類型、播出時段及使用的獎賞訴求有顯著關連，在兒少喜愛的節目類型、較常收視時段，

及使用玩具或物品獎賞的廣告，其銷售標的物為HFSS食品的比例較高。本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兒

少高收視電視節目中的食品廣告為偏向不健康的食品訊息，建議主管機關應對兒少食品廣告採取

規範措施，本研究之發現可做為擬訂管理規範之參考。 

 

關鍵詞：兒童、青少年、食品廣告、電視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categories and nutr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ds advertised during television programs seen b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tr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dvertised foods and channel types, program types, 

broadcast times advertisements broadcast in, and gratification types used in advertising. Television 

show ratings for audiences aged 4–14 years were used to draw samples. Top-rated 40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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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of the third week of each season between the 4th season 2012 to the 2nd season 2013 were 

recorded. From the 113-hour television programs, 1279 food advertisements were collected as sample. 

Advertised foods were coded for food categories and high in fat, salt or sugar (HFSS) food. Chi-square 

test was conducted for bivariate relationshi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commonly advertised 

food categories were snake foods, tea/coffee, and fast foods. Of the food advertisements sampled, 

55.4% were for HFSS foods. There were more advertisements for HFSS foods during children’s 

preference programs and children’s popular viewing hours than others. Advertisements for HFSS foods 

employ more toys and giveaways as external gratification than those for non-HFSS foods. The 

landscape of television food advertising viewed b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aiwan skewed towards 

unhealthy. Our findings lend support to call for regulation of television food advertising t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words: Child; Adolescent; Food advertisement; Television 

1.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04)估計在 2020年之前，全球疾病負擔

(burden of disease)將有 2/3肇因於非傳染性疾病，過重與肥胖是重要危險因子，並與飲食有密切

關連。「2001-2002 臺灣地區國小學童營養健康狀況調查」顯示，臺灣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盛行

率分別為 15%及 12%，且較以往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祝，2006)。「2010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

遷調查」結果，國中生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為 12%及 15%(衛生福利部，2013a)。顯示兒童、青少

年的過重與肥胖是臺灣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 

WHO(2004)提出對抗肥胖與不健康飲食趨勢的策略之一，是針對飲食的致胖環境(obesogenic 

environment)進行政策或環境介入。大眾傳播媒體屬於致胖環境中的巨層次環境

(macroenvironmental level)，會直接、間接影響社會大眾對飲食的態度、信念及價值觀，其中食

品廣告與行銷的影響力尤其廣泛(Swinburn et al., 1999)。從社會認知論觀點，媒體食品廣告所提

供的訊息，可能成為兒童與青少年模仿學習的來源(Bandura, 2002)。 

Lobstein及 Dibb (2005)的跨國研究發現，兒童及青少年的過重盛行率與該國兒少電視節目中

食品廣告的頻率有正相關，且與高熱量、低營養食品的廣告頻率相關度更高。實證研究發現食品

廣告可透過多個途徑對兒少產生影響，包括：1.食品廣告本身可扮演飲食線索的角色(Anschutz et 

al., 2009)，兒少暴露於食品廣告會增加食物攝取的總量(Halford et al., 2004)；2.食品廣告可提高兒

少對廣告食品的喜好(Halford et al., 2008)；3.食品廣告會影響兒少對不同食物的選擇與攝取，而

傾向於選擇廣告中的食品(Dixon et al., 2007)；4.食品廣告影響兒少向家長要求食物的行為，且所

要求的食物較多為廣告中的食品(Chamberlain et al., 2006)。美國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5)明確指出：「電視廣告影響兒童的食物喜好、購買要求及飲食，並與兒童及青少年的肥胖增

加有關連」。 

臺灣國中、小學童在學期間平均 1天花 2.5小時看電視，寒、暑假期間看電視時間更高達 3

小時以上(蔡，2009)，顯示電視對兒少的高接觸性。國內一項調查發現電視熱門卡通時段平均每

6.6 分鐘出現 1 次食品廣告(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2)，這些食品廣告是兒少接收食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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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重要來源(Swinburn et al., 1999)。 

兒少收看的電視食品廣告所傳遞的資訊為何？國外研究發現，以食品類別來看，兒少食品廣

告中常見的銷售標的物為西式速食、糖果甜食、零食、飲料、早餐穀片等(Powell et al., 2007; 

Boyland et al., 2011; Kelly et al., 2010)。從營養特性來看，這些食品多屬高油、高糖、高鹽、高熱

量、低營養的不健康食品，比例高達 49-90%(Jenkin et al., 2008; Kelly et al., 2007; Stitt and Kunkel, 

2008)，其所含營養成份常不符合健康飲食指南的原則(Mink et al., 2010)。且這類較不健康食品在

兒少節目及兒少收視時段，比其他節目或一般時段出現的頻率更高(Boyland et al, 2011; Kelly et 

al., 2007; Kelly et al., 2010)。整體而言，針對兒少的食品廣告內容多為偏離均衡營養，不符合健

康飲食原則的資訊。 

針對兒童的食品廣告在策略上較著重於外圍線索，包括外在報酬(如利用玩具、贈品等為外

在獎賞的誘因)、情緒激發(如冒險、有趣)及感官刺激(如引人注意的視覺、聲音訊息)等(Simone and 

Peter, 2008)。由於兒少對訊息處理能力及動機較低，較易使用邊緣路徑(peripheral route)處理廣告

訊息，因此易受表面及外在線索吸引而受到說服(Livingstone and Helsper, 2006)。注重外在線索的

說服策略可能使兒少只注意外在的獎賞而忽略食品本身優劣的評選(Warren et al., 2008)。 

兒少之所以是一群特殊的閱聽眾，是因為他們的認知、情緒及道德發展尚未成熟，加上生活

經驗未如成年人豐富，較易全盤接收媒體訊息，缺乏判斷篩選的能力，因此有必要保護兒少避免

過早暴露於有害的媒體內容(Potter, 2008)。WHO(2004)指出：「食品廣告不應利用兒童缺乏經驗

及易輕信的特性。對於鼓勵不健康飲食或不利身體活動的訊息應予以減少」。第 63屆世界衛生大

會決議，鼓勵會員國採取政策行動以減少食品行銷對兒少健康的衝擊(WHO, 2010)。截至 2010

年，至少有 22 個國家或地區針對以兒少為對象的食品廣告訂定法令或業者自律管理規範

(Galbraith-Emami and Lobstein, 2013)。我國衛生福利部(2013b)也在民國 102年預告不適合兒童長

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下文簡稱：兒少食品廣告管理辦法)草案，限制不符合營養規

定的食品不得於兒少頻道刊播廣告，也不得以玩具為獎勵的方式促銷。 

面對食品廣告致胖環境，首要之務便是針對兒少收視電視節目中廣告食品的營養特性提出科

學性的分析與描述(Swinburn et al., 1999)。然國內僅曾有零星的電視食品廣告頻率調查(兒童福利

聯盟文教基金會，2010；章，1978)，有關廣告食品營養特性的分析至今仍付之厥如，實有必要

針對兒少食品廣告進行分析，以瞭解食品廣告資訊符合健康原則的程度。各國兒少食品廣告法令

常以頻道類型、節目類型或收視時段為規範範圍的區分，也多有對於食品廣告促銷方式的相關規

範(Hawkes and Lobstein, 2011)，故本研究也檢視廣告食品營養特性的分佈與廣告播出之頻道類型、

節目類型、播出時段及獎賞訴求的關連。 

 

2. 研究方法 

2.1電視節目與食品廣告取樣 

為反應兒少實際收看的電視廣告(Stitt and Kunkel, 2008)，本研究以電視收視率來選取電視節

目樣本。電視收視調查資料取自 AGB尼爾森媒體研究公司的收視率調查，調查工具為個人收視

紀錄器(personal meter)，範圍涵蓋臺灣地區有線、無線及衛星頻道電視節目。關於收視群年齡的

界定，各國食品廣告規範所保護的兒少年齡為 9 歲以下至 18 歲以下不等(Hawkes and Lob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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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臺灣電視節目分級制是以 12 歲以下及 18 歲以下為切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

AGB尼爾森媒體研究公司的收視率調查所能取得的分齡資料為 4歲以上，並以每 5歲為分齡級

距。綜合考量上述各點，本研究以 4-14 歲的分眾收視率資料為取樣依據，以反應國內兒少的主

要收視趨向。收視率調查期間為 2012年第 4季至 2013年第 2季每季的第 1週，三次收視率調查

樣本數為 915至 919之間。以該週平均收視率(Television Viewer Rating [TVR])排名前 40名的節

目為節目樣本，隨後於第 3週側錄。如該節目為 1週中播出多集者，於當週隨機抽取 1集。共取

得 120個節目樣本，總長度 113小時，分佈於 11個頻道，播放時間介於 08:30~24:00，各節目收

視率介於 0.92~5.52%。 

廣告樣本包括節目開頭前、中間及結尾後的一節廣告(UK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2008)。

食品廣告的界定依 Kelly 等人(2010)的研究，指廣告銷售標的物為食品、餐廳、食品業者、超商

或超市者。本研究節目樣本中共出現 4627則廣告，其中 1279則(27.6%)為食品廣告。 

 

2.2分析變項 

2.2.1 廣告分析 

針對廣告進行分析的變項包括： 

1.頻道類型：依刊播該廣告之頻道屬性分為兒少頻道(指領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執照

之頻道屬性類別為兒少頻道者)及其他頻道。本研究廣告樣本出現之頻道屬兒少頻道者有東森幼

幼台、迪士尼及 Cartoon Network。 

2.節目類型：參考電視金鐘獎節目分類原則(文化部，2013)，依節目性質分為動畫、戲劇、

綜藝(指以音樂、歌舞、才藝表演、短劇、遊戲或競賽等元素為內容，並以娛樂為主要目的者)以

及文教綜合類(包括提供教育、藝術、文化、科學知識、行腳、新聞及健康育樂等綜合性節目)。 

3.播出時段：參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徐振興、歐姿秀、周佩華，2011)，將播

出時間切分為 08:00~18:00、18:00~20:00、20:00~22:00及 22:00~24:00四個時段。 

4.獎賞訴求：依廣告中對於消費該食品所運用的獎賞方式分為：玩具獎賞(以贈送、加購玩

具或以玩具為獎勵等方式為促銷者)、物品獎賞(以其他物品、禮券等為獎勵者)、折價獎賞(以減

價、特價、加購折價等方式為促銷者)以及無獎賞。 

 

2.2.2 廣告食品分析 

以食品廣告中的銷售標的物進行分析，若一則廣告中出現多項食品，以出現時間最長，或畫

面面積最大者為分析標的。 

1.食品類別：採用 Kelly 等人(2010)分析電視食品廣告的分類架構，此架構曾用於食品廣告

分析的跨國比較，分類詳盡，能適度表現廣告食品的複雜性。分類架構之細目詳如表 2。有關國

內食品廣告常見的瓶裝燕窩、人蔘液等東方特有的廣義保健食品，考量消費者的食用目的多為補

充營養，且單次食用量不如一般瓶裝飲料多，本研究將之歸類為「營養補充品」。 

2.高脂、高鹽或高糖(High in Fat, Salt or Sugar [HFSS])食品：採用英國政府食品廣告法令中據

以判別個別廣告食品是否為較不健康的 HFSS食品的營養分析模型(Nutrient Profiling Model)為工

具(UK Food Standards Agency, 2009)。此模型具良好信、效度(Arambepola et al., 2007)，且曾被廣

泛使用於多個國家的廣告食品分析(Jenkin et al., 2008; Kent et al., 2011; Romero-Fernandez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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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該模型是以每 100公克食品為計算基準，如果須要再行製備的食品(如飲料沖泡包)，則依

包裝說明的方式調製後的狀態來計算。收集的營養成份資料包括：熱量、飽和脂肪、糖、鈉、蛋

白質、膳食纖維及蔬果堅果含量。依該模型的營養成份與分數對照表給分並計算後，可得出介於

-15~40的總分。如食物總分≧4，飲料總分≧1者，判別為 HFSS食品，詳細計算方式見附錄 1。 

營養成份資料的收集主要取自食品包裝上的營養標示及業者官網。若食品包裝及官網標示未

詳盡者，參照國外研究的作法(Jenkin et al., 2008)，先查詢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新版)(衛生福利部，

2013c)的數據為參考值；若無，則查詢香港食物安全中心(2013)的營養資料查詢系統。如經上述

查詢仍無法判別者，列為資料不全。 

廣告食品為速食套餐者，若同時包含食物及飲料類，因兩者 HFSS判別標準不同，以主餐為

分析對象(Jenkin et al., 2008)。廣告內容為酒類廣告，以及餐廳、食品業者、超商或超市的品牌廣

告，而無明確食品標的物者，不適用 HFSS分析，予以排除。 

 

2.3資料分析 

先隨機選取 10%的節目樣本(n=12)，由兩位研究生進行編碼，編碼後比對差異並與作者共同

討論，取得一致見解後再正式編碼，經計算各變項的分析者間相互同意度為.96~1.0。編碼完成

後以 SPSS v.20.0 (IBM)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χ2
-test考驗 HFSS食品的分佈與各廣告變項是否

有關連。統計考驗顯著水準採 p<.05。 

 

3. 結果 

3.1食品廣告樣本描述 

在 1279 則食品廣告中，有 39.1%刊播於兒少頻道。廣告刊播的節目為動畫類者佔一半以上

(53.4%)，其次為戲劇類(28.9%)和綜藝類(17.0 %)。出現在文教綜合類者只佔 0.8%，次數過少，

將綜藝與文教綜合類合併為綜藝綜合類以進行後續的假設考驗。廣告播出的次數以 18:00~20:00

時 段 為 最 多 (37.5%) ， 其 次 為 20:00~22:00(29.9%) 、 08:00~18:00(22.3%) ， 最 少 的 為

22:00~24:00(10.4%)。樣本中運用玩具獎賞者佔 5.0%，物品獎賞及折價獎賞者各佔 6.0%、7.0%，

有 82.0%的廣告沒有使用任何的獎賞訴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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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品廣告樣本描述 

變項 N % 

頻道類型   

兒少頻道 500 39.1 

其他頻道 779 60.9 

節目類型   

動畫 683 53.4 

戲劇 369 28.9 

綜藝 217 17.0 

文教綜合 10 0.8 

播出時段   

08:00~18:00 285 22.3 

18:00~20:00 479 37.5 

20:00~22:00 382 29.9 

22:00~24:00 133 10.4 

獎賞訴求   

玩具獎賞 64 5.0 

物品獎賞 77 6.0 

折價獎賞 89 7.0 

無獎賞 1049 82.0 

總計 1279 100 

 

3.2廣告食品營養特性描述 

3.2.1 食品類別 

表 2列出食品廣告樣本銷售標的物的食品類別分佈。其中最多的為以洋芋片休閒零食為主的

「澱粉油炸類零食」，佔 14.8%；其次為「茶/咖啡」(11.1%)、「速食餐廳/餐點」(9.7%)。其餘出

現較多的類別還有「營養補充品」(8.4%)、「糖果/巧克力」(7.4%)及「醬料/油/罐頭/脫水餐」(7.4%)。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樣本中也包含有 2.5%的酒類廣告。 

 

3.2.2 高脂、高鹽或高糖(HFSS)食品 

扣除不適用 HFSS 分析的廣告，包括酒類廣告(n=32)、餐廳或超商(n=28)及品牌廣告(n=33)

後，共有 1186項廣告食品進行 HFSS分析，其中有 9項食品因營養成份資料不全而無法判別，

計 1177項完成分析。在完成分析的廣告食品中，有 55.4% (n=652)屬於 HFSS食品，如表 2所示。

在各食品類別中，100%全部為 HFSS食品的有「速食餐點」、「高脂餐點/絞碎肉品」及「糕餅類」

類；HFSS比例超過 80%的有「含糖飲料」(95.2%)、「加糖蔬果汁」(92.3%)、「澱粉油炸類零食」

(86.0%)、「醬料/油/罐頭/脫水餐」(82.6%)及「糖果/巧克力」(82.1%)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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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廣告食品的食品類別及 HFSS食品分佈 

  HFSS分析結果 

食品類別 全部廣告食品 HFSS 不適用 無法判別 

 N(%) N(%)
e
 N N 

澱粉油炸類零食 189(14.8) 160(86.0)  3 

茶/咖啡 142(11.1) 62(45.9) 7  

速食餐廳/餐點 124(9.7) 104(100.0) 20  

營養補充品 108(8.4) 4(3.8) 1 3 

糖果/巧克力 95(7.4) 78(82.1)   

醬料/油/罐頭/脫水餐 95(7.4) 76(82.6)  3 

飯/麵/麵包 86(6.7) 40(46.5)   

嬰幼兒配方奶 85(6.6) 0(0.0)   

含糖飲料(包括提神飲料) 62(4.8) 59(95.2)   

全脂乳製品 62(4.8) 9(14.5)   

高脂餐點/絞碎肉品 36(2.8) 31(100.0) 5  

低脂乳製品 a
 32(2.5) 0(0.0)   

未加糖蔬果/蔬果汁 26(2.0) 0(0.0)   

糕餅類 16(1.3) 16(100.0)   

加糖蔬果汁 13(1.0) 12(92.3)   

高糖低纖早餐穀片 12(0.9) 0(0.0)   

蛋/豆/魚/肉/堅果 b
 9(0.7) 1(11.1)   

甜品/冰品 9(0.7) 0(0.0)   

瓶裝水 8(0.6) 0(0.0)   

低脂餐點 c
 6(0.5) 0(0.0)   

低糖高纖早餐穀片 d
 4(0.3) 0(0.0)   

酒類 32(2.5) - 32  

超商/超市 28(2.2) - 28  

總和 1279(100.0) 652(55.4) 93 9 

a低脂乳品：脂肪≦3 g/100g；低脂起司：脂肪≦15g/100g 

b不包括絞碎肉品、加糖或鹽之堅果 

c低脂餐點：脂肪≦10g/份；低脂湯：脂肪≦2g/100g，且不包括脫水製品 

d低糖穀片：糖≦20g/100g；高纖穀片：纖維≧5g/100g 

e在該食品類別完成 HFSS分析的樣本中，HFSS食品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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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FSS 食品分佈與廣告變項的關連性 

表 3顯示廣告食品中 HFSS食品於各廣告類別的分佈狀態。統計考驗顯示 HFSS食品的分佈

與廣告所播出的節目類型(χ2
=28.94, p<.001)、播出時段(χ2

=20.86, p<.001)及獎賞訴求(χ2
=14.97, 

p=.002)有顯著關連，但與頻道類型則無顯著關連(χ2
=1.91, p=.169)。從節目類型來看，在動畫及

戲劇節目出現的食品廣告，其銷售標的物為 HFSS 食品的比例分別達 60.0%、56.5%，較綜藝新

聞節目(38.5%)為高。從播出時段來看，於 08:00~18:00、18:00~20:00及 22:00~24:00播出的食品

廣告，其廣告食品為 HFSS食品的比例高於非 HFSS食品。從廣告所運用的獎賞訴求來看，使用

玩具獎賞及物品獎賞的食品廣告，其銷售標的物為 HFSS 食品的比例分別達 78.4%、70.3%，遠

高於非 HFSS食品。 

 

表 3 HFSS食品分佈與廣告變項的關連性 

 HFSS 非 HFSS  

變項 N(%) N(%) χ
2
(p) 

頻道類型   1.91(.169) 

兒少頻道 273(57.8) 199(42.2)  

其他頻道 379(53.8) 326(46.2)  

節目類型   28.94(<.001) 

動畫 392(60.0) 261(40.0)  

戲劇 183(56.5) 141(43.5)  

綜藝綜合 77(38.5) 123(61.5)  

播出時段   20.86(<.001) 

08:00~18:00 163(59.5) 111(40.5)  

18:00~20:00 273(59.9) 183(40.1)  

20:00~22:00 151(44.9) 185(55.1)  

22:00~24:00 65(58.6) 46(41.4)  

獎賞訴求   14.97(.002) 

玩具獎賞 29(78.4) 8(21.6)  

物品獎賞 45(70.3) 19(29.7)  

折價獎賞 43(55.1) 35(44.9)  

無獎賞 535(53.6) 463(46.4)  

全部廣告食品 652(55.4) 525(44.6)  

 

4. 討論 

在 4-14歲族群收視排名前 40名的電視節目樣本中，食品廣告佔所有廣告的比例達 27.6%。

一項包含 11個國家的跨國研究發現，各國兒童電視節目食品廣告佔所有廣告的比例約在 11%至

29%之間(Kelly et al., 2010)。本研究與該研究採用相同的食品廣告定義，可比較出臺灣兒少高收

視電視節目中的食品廣告出現頻率是相對較高的，顯示食品廣告在臺灣兒少高收視電視廣告中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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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度的份量。 

本研究以食品類別來描述食品廣告標的物的食物類型，並以代表較不健康的高脂、高鹽或高

糖的 HFSS食品為指標來評估廣告食品符合健康原則的程度。在所有食品廣告樣本中，銷售標的

物為 HFSS食品者超過半數達 55.4%。廣告食品出現比例較高的類別為：「澱粉油炸類零食」、「茶

/咖啡」、「速食餐廳/餐點」、「營養補充品」、「糖果/巧克力」以及「醬料/油/罐頭/脫水餐」等類，

合計達半數以上。這幾項除了「茶/咖啡」和「營養補充品」外，其餘類別的 HFSS 食品比例都

高於 80%。國外研究發現，各國兒少食品廣告的食品營養特性多呈現類似的分佈型態，即含有

較多脂肪、鈉、糖或熱量的不健康食品的比例較高，反之營養密度高且較無多餘熱量的食物比例

則較低(Jenkin et al., 2008; Kelly et al., 2007; Stitt and Kunkel, 2008)。對照臺灣國小學童的飲食行為

型態—鈉的攝取過量，且由脂肪所獲得的熱量比例超過健康飲食指南的建議(Wu et al., 2007)，可

看出學童營養失衡的方向與廣告食品的營養特性相符合，此現象值得關注。 

在本研究食品廣告中，酒類廣告佔 2.5%，顯示兒少電視閱聽人有暴露於酒類廣告的機會。

雖然酒類廣告都在符合規定的 21:00以後播出，但如兒少收看 21:00以後播出的節目，仍可能接

收到酒類廣告。以本研究樣本來看，在兒少高收視的節目中，仍有 12.5%的節目播映時間超過

21:00，最晚到 24:00。由此可見，要保護兒少減少酒類廣告暴露的機會，除了法令的規範外，還

必須建立目標閱聽眾良好的收視行為，才能達到保護的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 HFSS食品的分佈與節目類型有顯著關連，在動畫及戲劇節目出現的食品廣告，

其銷售標的物為 HFSS食品的比例較綜藝綜合類節目為高。國內調查發現動畫及戲劇類節目是國

內兒少最喜好的兩類節目(蔡，2009)，顯示在兒少喜好的節目類型播出的食品廣告，其標的物為

不健康食品的比例偏高。HFSS 食品分佈與廣告播出時段也呈顯著關連，在 18:00~20:00、

08:00~18:00及 22:00-24:00播出的食品廣告，其銷售標的物為 HFSS食品的比例較高。國內調查

發現兒童最常收視的時段是 18:00~20:00，其次為 16:00~18:00(徐等，2011)，可看出在兒少較常

收視的時段中出現的食品廣告，其標的物以不健康食品比例偏多。綜上顯示 HFSS不健康食品廣

告的分佈與兒少的收視偏好一致。國外研究也發現不健康食品在兒少節目及兒少常收視時段出現

得更多(Boyland et al, 2011; Kelly et al., 2007; Kelly et al., 2010)。此現象將導致兒少閱聽眾暴露於

不健康食品廣告的機會更高，顯示電視食品廣告是一項不利於兒少健康的致胖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布的兒少食品廣告管理辦法草案，其規範對象僅限於在兒少頻道刊播

的食品廣告。然本研究發現，HFSS食品的分佈與廣告播出的頻道類型並無顯著關連，也就是在

兒少頻道與其他頻道播出的食品廣告，其 HFSS食品比例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有效的作法除了規

範在兒少頻道刊播的廣告以外，更須要加以規範的是在非兒少頻道播出的兒少高收視節目，且廣

告標的物為 HFSS食品比例偏高的節目類型或播出時段。英國在實施兒少食品廣告法令後追蹤發

現，在法令所規範的兒少節目中的 HFSS食品廣告雖然消失了，但兒少實際暴露於 HFSS食品廣

告的暴露量卻沒有減少，原因是在其他以一般對象為主的節目中 HFSS食品廣告的總量增加了，

而兒少也會收看這些以一般對象為主的節目(Adams et al., 2012)。英國的經驗可為主管機關擬訂

政策之借鏡。 

HFSS食品的分佈與獎賞訴求的方式有顯著關連，使用玩具獎賞及物品獎賞的食品廣告，其

銷售標的物有超過 70%的比例為 HFSS食品，遠高於非 HFSS食品的比例。國外研究也發現，以

兒童為對象的食品廣告常運用玩具或其他型式為獎賞(Keller and Peter, 2008)。在本研究樣本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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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玩具及物品為外在獎賞的食品廣告，其標的物為 HFSS食品的比例偏高。兒少是一群較易受外

在獎賞而被說服的群體(Livingstone and Helsper, 2006)，因此食品廣告所運用的獎賞方式對兒少食

品選擇的影響不容忽視。澳洲一項研究發現，兒童食品廣告常綜合運用各種說服方式，使得廣告

規範的實務面臨相當的複雜性(Hebden et al., 2011)。以目前公佈的兒少食品廣告管理辦法草案來

看，僅規範不得以玩具為促銷，對於其他外在獎賞方式並無限制，將無法規範。此外，在本研究

樣本中有 2.1%(n=27)的食品廣告是以玩具為促銷方式的餐飲業者品牌廣告，在目前的兒少食品

廣告管理辦法草案中，因這類廣告並無明確的食品標的物，將不受法令的規範，可能成為管理的

漏洞。 

本研究所收集的營養成份資料中，糖及膳食纖維含量並非現行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

(衛生福利部，2013d)的必須標示項目，而為自願標示項目。在本研究中有少數食品經查詢食品

包裝、官網及國家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後仍無法取得足夠資料進行 HFSS食品的判別。許多國家

已將糖及膳食纖維含量列為必須標示項目(UK National Archives, 1996;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014)。且在我國兒少食品廣告管理辦法草案中，食品的糖質含量為營養判別標準

之一。有鑑於國人糖質攝取增加、膳食纖維攝取減少的飲食趨勢(Wu et al., 2011)，並考量未來相

關辦法間的配合，主管機關應評估將糖及膳食纖維列為包裝食品營養標示的必須標示項目，以提

供國人足夠的營養資訊揭露。 

本研究是國內第一份針對兒少高收視電視節目中的食品廣告進行食品營養特性分析的研究。

以節目收視率為取樣依據，能反應出兒少實際收看的電視廣告。研究工具所採用的營養分析模型，

為英國政府用以規範兒少廣告食品的營養評估標準，具高度公信力。本研究的研究限制，首先是

節目樣本僅包含 4-14歲族群週收視率排名前 40名的節目，未能推論至所有節目。然本研究的節

目樣本已取至收視率 1%以下的節目，應可反應取樣期間內 4-14歲族群收看的多數節目及其中的

廣告。取樣期間橫跨三季，可收集到分佈於不同季節的廣告樣態，然受限於研究計畫期限，未能

完整包括全年四季，結果未能推論至全年的廣告樣態。 

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在工具部分，本研究所採用的廣告食品分類架構及食品營養分析模型

均是以西方飲食為背景所發展的工具。未來可探討針對國人的飲食型態與內容的廣告食品分類架

構及廣告食品營養評估標準，以增進在台灣本土的適用性。食品行銷的管道及方式眾多，本研究

僅針對電視廣告收集資料，未來可對其他兒少常接觸的媒體(如網路)以及其他行銷方式進行研究，

以全面瞭解食品廣告行銷所建構的致胖環境。食品廣告所傳遞的訊息，除了食品本身以外，還包

括食用情境的描繪及所運用的訴求策略與手法等，這些訊息都是飲食媒體環境的一部分

(Swinburn et al., 1999)，是未來可再探討的議題。食品廣告對臺灣兒少的飲食認知、態度、行為

乃至健康的影響為何，是確認食品廣告危害性的重要待答問題。臺灣兒少所具有的媒體素養是否

足以對抗食品廣告的影響力？兒少所具有的營養知識是否足以在複雜的商業飲食環境中選擇有

益健康的食品？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探究。受限於台灣現有收視率調查服務市場所能提供資料的限

制，本研究僅以 4-14 歲的分眾收視率資料為節目取樣依據。未來如需在相關規範中界定兒少年

齡時，應再進行更細緻的分齡收視行為調查，以瞭解不同年齡層兒少收視節目中食品廣告的內容。

為掌握致胖環境中的媒體資訊，政府應有計畫地進行兒少食品廣告及行銷的持續監測。未來兒少

食品廣告管理辦法執行後，應進行各面向的衝擊影響追蹤研究，包括兒少食品廣告暴露量的改變、

媒體廣告樣態的變化，以及對餐飲及食品業者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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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為減少食品廣告行銷的衝擊，WHO(2010)建議會員國從兩方面採取行動：一是

減少兒少對食品廣告訊息的暴露(exposure)；二是減低食品廣告行銷的力量(power)。在減少暴露

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兒少高收視電視節目中的食品廣告呈現偏向不健康的食品訊息，是一

項不利於兒少健康的致胖環境。建議主管機關應對兒少食品廣告採取規範措施，本研究之發現可

做為擬訂管理規範之參考。至於減低食品行銷的力量，可透過教育途徑提高兒少正確解讀廣告的

媒體素養，以強化兒少閱聽眾正確判斷媒體訊息及行動的能力。衛生教育應加強兒少的營養知識

與技能，促進健康的飲食及食品消費行為。公共衛生界應正視食品廣告致胖環境對兒童與青少年

的影響，以創造支持健康飲食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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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營養分析模型(Nutrient Profiling Model) 

1.計算 A分數=「熱量分數」+「飽和脂肪分數」+「糖分數」+「鈉分數) 

分數 熱量(Kj) 飽和脂肪(g) 糖(g) 鈉(mg) 

0 ≤ 335 ≤ 1 ≤ 4.5 ≤ 90 

1 >335 >1 >4.5 >90 

2 >670 >2 >9 >180 

3 >1005 >3 >13.5 >270 

4 >1340 >4 >18 >360 

5 >1675 >5 >22.5 >450 

6 >2010 >6 >27 >540 

7 >2345 >7 >31 >630 

8 >2680 >8 >36 >720 

9 >3015 >9 >40 >810 

10 >3350 >10 >45 >900 

 

2.計算 C分數=「蔬果堅果分數」+「膳食纖維分數」+「蛋白質分數」 

分數 蔬果堅果(%) 膳食纖維(g) 蛋白質(g) 

0 ≤ 40 ≤ 0.7 ≤ 1.6 

1 >40 >0.7 >1.6 

2 >60 >1.4 >3.2 

3 - >2.1 >4.8 

4 - >2.8 >6.4 

5 >80 >3.5 >8.0 

 

3.計算總分： 

(1).如 A＜11，總分＝A－C。 

(2).如 A≧11且「蔬果堅果分數」＝5，總分＝A－C。 

(3).如 A≧11且「蔬果堅果分數」＜5，總分＝A－(蔬果堅果分數＋膳食纖維分數)。 

資料來源：UK Food Standards Agency, 2011。 

 


